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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评分标准
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方法进行评审，具体评分细则详

见综合评分表。评价指标及权重：

特别说明：

（一）将所有商务技术评价指标所得实际评价分数相加，

即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评价得分，所有评委评出的商务技

术评价得分取平均值为该投标人的商务技术标得分。

（二）经济价格标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价格

指标权重×100。

上述公式中的“评标基准价”是指满足项目采购需求且

经评审后的最低评审价格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上述公式中的

“投标报价”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。

（三）投标最终得分 = 商务标得分 + 技术标得分＋

经济价格标得分。

评价指标 指标权重

技术部分 50

商务部分 40

经济价格 10

合计 100



2

1、技术部分（50 分）

评价指标 分项分值 评分细则

运维服务

方案

（50 分）

服务方案

（30 分）

根据投标人提供的运维服务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对运维服务内

容、人员组织安排、运维服务计划、服务质量保障措施等）内

容进行横向综合评比：

优得[30]分，良得[15]分，一般得[10]分，差得[0]分。

团队要求

（10 分）

根据投标人承诺投入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数进行评审，投入 1

人，得 1分，最高得 10 分。

注：1.投标文件中提供投标人为该人员购买的任意 1 个月社保

或劳动合同扫描件，否则不得分。2.承诺函（承诺函格式自拟，

内容须体现所承诺投入本项目的服务团队人员姓名和负责服

务内容）并加盖公章，未按要求提供承诺函，或提供的承诺函

未体现上述内容的不得分。

服务承诺

（10 分）

投标人承诺在接到采购人服务需求 1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的，

得 10 分；承诺在 2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的，得 8分；承诺在

4小时内赶到现场处理，得 5分；其他情况不得分。

注：需提供服务响应时间承诺（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公章），

未提供或提供的资料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分。

2、商务部分（40）

综合实力

（40 分）

综合实力

（4分）

1、投标人获得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服务等级证书，能力等级

为三级（含）以上的，得 2分，其他不得分；

2、投标人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，得 2 分，

没有不得分。

注：1.需提供相关相应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否则不得分；

2.提供在有效期内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

及“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（http://www.cnca.gov.cn）”

的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到的在有效期的官

网截图（查询结果证书状态为撤销、暂停或失效的，不得分），

证书如因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的原因未能获得的，可对应得

分。

投标人具有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、房地产交易监管平台、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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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研发实力

（18 分）

全生命周期监管平台、房地产信息系统、智慧物业服务平台、

物业维修资金管理系统等相关软件著作权证书每个得 3分，最

高得 18 分。

注：同一证书只计算一次得分，投标文件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

公章，否则不得分。

类似经验

（18 分）

投标人承接过保障性住房管理平台、房地产交易监管平台、房

屋全生命周期监管平台、房地产信息系统、智慧物业服务平台、

物业维修资金管理系统等相关信息化运维项目，每个项目得 3

分，最高得 18 分。

注：证明材料为合同，投标文件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

公章，合同必须为投标人单位名称签订，否则不得分。

3、经济价格（10 分）

评审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及分值范围

经济价格 10 分

经济价格标得分=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×100×10%

上述公式中的“评标基准价”是指满足项目采购需求且经评审

后的最低评审价格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上述公式中的“投标报

价”是指经评审后的投标报价。


